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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规范我区老年代步车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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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问题分析
[bookmark: trouble]一、背景及问题分析
老年代步车（含三轮、四轮车）俗称“非标车”，比汽车灵活方便，比电动自行车保暖，成为不少老年人的出行首选。老年代步车以其便捷性、适用性、性价比、低维护等特点在为中老年人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确带来不少的问题和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年人交通法规意识不强。从购买和驾驶主体来看，多数为中老年人，他们交通法规意识相对淡薄，经常发生闯红灯、占道行驶、逆行、违法载人、随意转向、乱停乱放、驾驶失控等违法行为，没有通过培训考核获得驾驶证，加之上了岁数，驾驶技能和反应能力不足，行车存在较大风险，事故发生率较高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助。二是车辆管理不规范。从生产、销售到上路行驶涉及到多个部门，目前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绝大多数代步车未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范围，无法办理登记或购买保险，依法维权也存在较大瑕疵。从代步车的驱动等特征来看，代步车应属于机动车范畴，上路行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并接受主管部门的服务监督和管理。三是部分车辆质量不过关。没有牌照的违规车辆普遍缺乏必要的安全检测，也没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等基本安全配置。还有些车辆选用的电池不过关，极易造成充电起火和自燃，引发很多安全事故。
老年代步车管理是关乎民生和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且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流量，特别是在农村、学校、医院、市场等场所使用更加普遍，管理上不能一禁了之，应多疏少堵，把好事办好。

建议
一是合理有序引导，提供出行路线。从区域划分，对人流物流车流较多的道路、集市、社区、学校、医院等居民密集区，划定老年代步车的禁行区或使用停放区，减少交通拥堵。从时段划分，错峰出行，控制人口集聚区域和主要交通道路的非标车使用，减少事故的发生。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积极改善中老年人出行方式和道路网络的建设，兼顾特殊人群需求，也可以在老年的常去的菜市场、医院和公园等地附近增设公交站点，方便老年人出行。
二是摸清底数，控增量降存量。可采取以经济补偿为主和强制报废为辅措施引导退出，通过备案登记和设立过渡期方式，在过渡期内允许上路行驶。有计划的替换存量非标车，强化车辆定期检测维护，实施限期强制报废制度，开展违规车辆回收处理，杜绝“病车”上路，推进违规车辆有序退场。
三是加强对销售环节的管理。联合工信、市场管理等相关单位从源头上控制非标车准入，加大力度打击销售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的行为。要建立追溯体系，对老年代步车详细信息进行记录，在出现质量或违规使用情况时，快速溯源并落实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各有关部门、街道和社区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镇村社区干部和网格员的管控能力，加强安全出行、绿色出行、健康出行的交通意识宣传，与老年人子女开展“面对面”宣教并签订《安全出行协议书》，着力提高老年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五是创新服务保障措施。主要通过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车辆检测、保养、咨询、答疑等一站式服务。通过开发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对老年代步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报废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管理。通过建立志愿帮扶机制，帮助老年人养成良好出行习惯，提高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审查意见：同意立案
处理意见：由区淄川交警大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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